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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推进社会救助领域“减证便民”，实现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一件事”，有效解决困难群众救助申请重复跑，实现社会救助一件事一次办，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1、 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总体思路，通过统筹救助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强化技术支撑等措施，突出便民导向，进一步完善“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机制，确保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一件事”线上线下联动“一次办”，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实施方式 
依托包头市民政局数字化平台和各旗县区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一门受理窗口，统一受理困难群众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申请，通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统一进行信息核对，实现民政领域社会救助事项申请“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多方复用”，全面取消可以通过各级政务服务平台和核对系统查询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重点任务 
（一）对接服务平台。运用“包头市民政局数字化平台”和“包头市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畅通网上申请渠道，确保困难群众可通过包头民政微信公众号自助服务“包头社会救助微平台”和“蒙速办”APP 中民政专区在线申请民政领域社会救助事项。 
（二）强化信息核对。进一步完善信息核对机制，依托“包头市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以下简称核对平台），扩大信息核对范围，实现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跨部门信息高效核对，取消可以通过核对平台查询的各类证明，确保“减证便民”、精准救助。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实施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申请等社会救助“一件事”，是坚持人民至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各旗县区民政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组织精干力量，压实工作责任，加强衔接配合，确保社会救助“一件事”顺利推进。
（二）强化业务培训。各旗县区民政部门要持续开展基层社会救助经办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其熟练掌握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相关业务知识和社会救助“一件事”的办理流程和工作规范，提高服务效率，确保服务质量。对审核后不符合民政领域社会救助条件的，相关旗县区民政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加强转办帮办，及时依据困难类型和救助需求分类推送至相应社会救助管理部门。 
（三）加强政策宣传。各旗县区要深入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讲进村（社区）”活动，加强政策宣传，充分发挥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运用动漫、短视频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对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鼓励积极应用包头民政微服务平台或蒙速办APP 民政专区，推进社会救助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提高办理效率。

附件：1．社会救助“一件事”服务指南
2．社会救助“一件事”办理流程图
3．社会救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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